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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评选 2020 年度华东理工大学 

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、“优秀专职团干部”的

通知 

 

各二级团组织： 

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

精神，庆祝建党 100 周年，落实《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

（2016-2025年）》的有关工作要求，强化示范引领作用，激

励广大团员青年踊跃创先争优，校团委决定开展 2020 年度

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、“优秀专职团干部”评选表彰

工作。 

一、评选条件 

1．优秀团员 

（1）政治素养强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深入

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增强“四个

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群众基础

好。 

（2）带头学习专业知识，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

勤奋努力，积极参加各类科技学术和创新活动，参评学年

（2019-2020学年第二学期、2020-2021学年第一学期,下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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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初修（考）不及格，综合成绩专业排名前 40%。 

（3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,自觉遵守团的章程,模范

履行团员义务,按要求参加“三会两制一课”和团的活动。 

（4）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品德高尚，作风正

派，尊敬师长、团结同学，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尚。 

（5）密切联系群众，敢于自我批评，自觉接受群众的

批评与监督，在群众中起到表率作用并有良好的群众基础。 

（6）基层就业毕业生和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的评选条

件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执行。 

（7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特别突出的，可

予以破格激励。 

2．优秀团干部 

（1）政治素养强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深入

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增强“四个

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 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群众基础

好。 

（2）带头钻研专业知识，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

勤奋努力，积极参加各类科技学术和创新活动，参评学年没

有初修（考）不及格，综合成绩专业排名前 40%。 

（3）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纪守法，品德

高尚，作风正派，尊敬师长、团结同学，带头倡导良好社会

风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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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担任班级团小组长以上职务，热爱团的岗位，认

真执行团的上级机关作出的指示和决议，坚持围绕党政中心

工作和青年需求扎实开展工作，具有较强工作能力，在团的

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。 

（5）心系广大青年，注重深入基层，密切联系青年，

竭诚服务青年，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，在青年中具有广泛的

影响力和较强号召力。 

（6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特别突出的，可

予以破格激励。 

3．优秀专职团干部 

（1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

爱社会主义。 

（2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

平总书记对群团改革工作的重要指示，积极落实从严治团相

关要求。 

（3）从事专职团干部工作满 2年（即 2019年 5月 4日

以前任职）的现任专职团干部。 

（4）热爱团的岗位，认真执行团的上级机关作出的指

示和决议，具有较强工作能力。坚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青

年需求扎实开展工作，能有效指导基层团组织工作，所在单

位共青团工作规范并卓有成效，在全校大型活动中有出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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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。按时出席学院团委书记例会，积极参加校团委安排的

重要活动和其他团学工作。 

（5）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，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。积极参与网络舆论引导，敢于亮剑发声，驳斥错误言

论，主动参与构建清朗网络空间。 

（6）心系广大青年，注重深入基层，密切联系青年，

竭诚服务青年，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，在青年中具有广泛的

影响力和较强号召力。 

（7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特别突出的，可

予以破格激励。 

二、评选办法 

1．评选名额 

（1）各学院团委推荐的优秀团员和优秀团干部名额参

照《各学院评优名额分配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 

（2）优秀专职团干部不设名额，采用申报评审制。 

（3）在校级学生组织中担任主要工作、表现突出的学

生骨干，由所在学生组织推荐，校团委统一征求其所在学院

意见，一经确认，由各学院整理材料上报，不占学院名额。 

2．评选要求 

（1）各学院要充分认识评选工作重要性，按照校团委

统一部署，在各学院党委统一领导下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地

开展评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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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评选工作主要由各二级团组织负责具体落实。优

秀团员、优秀团干部的评选必须在基层团支部民主推荐的基

础上完成，由二级团组织审核，报校团委审批。暂未设团组

织的单位可由所在单位党组织确认后上报。 

（3）凡受到纪律处分和有安全违章记录的个人，一律

不得参评。 

（4）申报材料应重点突出、亮点鲜明、条理清楚、内

容详实、有支撑材料，获奖证书或文件请附后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1．各二级团组织和单位于 4月 23 日前完成优秀团员、

优秀团干部、优秀专职团干部的申报、审核工作，提交《2020

年度华东理工大学优秀团员（团干部）申报表》《2020 年度

华东理工大学优秀专职团干部申报表》《2020 年度华东理工

大学优秀团员（团干部）、优秀专职团干部汇总表》(见附件

2、3、4)。 

2．4月 24-27日，校团委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。 

3．4月 28-30 日，公示评优结果。公示期间接受广大师

生监督，如有异议可发邮件至 tw@ecust.edu.cn。 

4．5月上旬，发文通报表彰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评选表彰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部是加强共青团基层组织

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各二级团组织要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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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把关，宁缺勿滥，以保证评选表彰工作的顺利开展。 

各团组织报送材料请统一打包于 4 月 23 日前发送至

ecusttwzzb@163.com。 

文件名：××学院团委五四评优（个人）申报材料 

联系人:王寅申、吴佳蔚 

联系电话:33614312、18930770557 

 

 

附件： 

1．各学院评优名额分配表 

2．2020年度华东理工大学优秀团员（团干部）申报表 

3．2020年度华东理工大学优秀专职团干部申报表 

4．2020年度优秀团员（团干部）、优秀专职团干部汇总表 

 

 

 

共青团华东理工大学委员会 

2021 年 4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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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       

各学院评优名额分配表 

类别 

学院    

优秀团员 优秀团干部 

本科生 研究生 本科生 研究生 

化工学院 35 12 18 3 

化学学院 18 8 9 2 

生工学院 25 6 12 2 

药学院 12 5 6 2 

材料学院 25 8 12 3 

信息学院 32 7 16 3 

机动学院 28 7 15 3 

资环学院 15 4 8 1 

商学院 42 4 22 1 

社会学院 14 3 7 1 

理学院 14 1 7 1 

艺术学院 18 2 8 1 

外语学院 15 1 7 1 

法学院 8 1 4 0 

体育学院 2 0 1 0 

中德工学院 7 0 4 0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0 1 0 0 

国卓学院 3 0 1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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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0 年度华东理工大学优秀团员、团干部申报表 

学院名称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    名  性别  民    族  

政治面貌  职务  所在支部  

申报类别 □优秀团员   □优秀团干部 

获  

奖  

情  

况  

 

 

 

申  

报  

材  

料  

(1000 字左右，请附页) 

 

 

 

所属团组织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校团委 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注：此表复制有效，一式一份，学院留存。研究生所在支部一栏需明确“硕”、

“硕博”、“博”，如：工程 110（硕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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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2020 年度华东理工大学优秀专职团干部申报表 

姓    名  单    位  

性    别  职    务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件  

个
人
简
历 

 

 

 

 

申
报
材
料 

（请附页，1000 字左右） 

 

 

 

 

获
奖
情
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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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属
团
组
织
意
见 

 

 

 

 

    

盖章 

年   月  日 

所
属
党
组
织
意
见 

 

 

 

 

 

盖章 

年   月  日 

校
团
委
意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盖章 

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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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2020 年度优秀团员（团干部）、优秀专职团干部汇总表 

学院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序号 姓名 班级 类别 备注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注：研究生请在“班级”一栏中注明“硕”、“硕博”、“博”，如：工程 110（硕

博）；优秀团员（团干部）请在“备注”一栏中注明“院荐”、“校荐”等字样，

并按分类排序。 

 


